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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檢密度。 

(三)持續專案查緝工作：賡續透過行政院「查緝走私偷渡聯繫會報」及「安康專案分區會報

」平臺，結合各查緝機關能量，加強防杜走私保育類野生動物；另於重大節日期間，訂

定專案擴大執行查緝。 

(四)辦理偵防教育訓練：透過辦理偵防實務訓練，提升偵緝人員本職學能，並由查緝經驗豐

富之幹部進行經驗傳承。 

(五)加強宣導鼓勵檢舉：透過新聞媒體讓民眾瞭解獵捕及走私保育類野生動物對生態與自然

環境之影響，以及運用海巡服務座談時機，加強預防犯罪宣導，並鼓勵民眾踴躍檢舉，

共同打擊走私犯罪。 

三、另為劃設「翡翠水庫食蛇龜保護區」，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於本（102）年 4 月邀集相關機關

召開「翡翠水庫食蛇龜保護區域設置規劃研商會議」，決議由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森

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、翡翠水庫管理局、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及行政院農委

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等機關，組成聯合查緝執法小組，每月至少進行 1 次聯合巡視，以

嚇阻盜獵者及拆除陷阱獵具。又，該會業於本年 10 月 15 日召開第 9 屆第 1 次「野生動物保

育諮詢委員會」，決議依據「野生動物保育法」劃定「翡翠水庫食蛇龜野生動物保護區」，

預計於本年 11 月底前公告實施。 

（二十六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促進青年就業及提高薪資所得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398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4-123） 

王委員就業及提高薪資所得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因應國內外經濟情勢挑戰，有效增加青年工作機會，提高薪資所得，政府刻正積極推動經濟

動能推升方案，以體制調整與法規鬆綁為主軸，融合中長期調整經濟體結構作法，並兼顧短

期提振景氣任務，由增加民間投資與出口及調整產業結構等方面著手，創造有利投資與就業

之經商環境，帶動經濟景氣成長，進而提升青年所得並增加就業機會，重點措施包括： 

(一)推動臺商回臺投資方案，協助臺商解決人力、土地及設備問題，並提供輔導措施，提升

其回臺投資意願。 

(二)積極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第一階段推動計畫，發展高附加價值及前瞻性之高端服務業，

打造具競爭力之經商環境，以擴大民間投資，並拓展新興市場出口產值，有利於增加就

業、調升薪資。 

二、為促進青年就業，行政院勞委會已依青年不同發展階段需求，推動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

計畫、雙軌訓練旗艦計畫、產學訓合作訓練及青年就業旗艦計畫、規劃辦理明師高徒計畫，

以及研議規劃跨部會促進青年就業方案 （草案），並建立該會與教育部、經濟部合作平臺，

共同推動促進青年就業相關措施。上開草案主要策略包括精進青年職涯知能、培養青年共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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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職能、協助青年積極參與職場體驗及加強就業服務增進媒合機會等。至青年投入職場後

所需之在職訓練服務，該會職訓局已推動協助事業單位人力資源提升計畫、產業人才投資方

案等，透過補助訓練費用方式，鼓勵事業單位依據營運策略或發展方向，為所屬員工規劃並

辦理符合需求之訓練課程，以及激發勞工自主學習，以提升在職勞工知識、技能及態度。 

三、為提升大專畢業生就業能力，教育部業以在學青年為對象，縮短學用落差，加強學校教育與產

業實務連結、強化大專畢業生就業競爭力；並從提升學生就業能力、強化教師專業實務增能

、課程分流與產學合作、加強大專校院增設調整系所與產業需求之聯結、建立大學與技專校

院特色發展及提升整體品質等方面，積極推動相關措施。此外，經濟部亦積極推動產業人才

扎根計畫及精進產業專業人才培訓計畫等，期解決基礎技術人才不足問題，並提升產業人才

素質；該部另依產業創新條例與產業發展需要，訂定所需人才能力標準（職能基準），據以

辦理能力鑑定考試。截至本（102）年 9 月底，已建置 18 個產業 164 項職能基準、44 項能力

鑑定，並推廣逾 90 個大專校院系所，運用於調整教學方向或增設學程，以利學生所學符合產

業需要。 

四、至王委員建議要求上市（櫃）公司在財務報表中揭露基層員工薪資結構與每年成長狀況一節，

查我國上市（櫃）公司、興櫃公司及金管會主管之金融業，自本年 1 月 1 日起已正式採用國

際財務報導準則（IFRSs），並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編製財務報告，而現行

IFRSs、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，對於公司員工薪資已有相關

揭露規範。 

（二十七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防堵狂犬病疫情擴大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398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4-121） 

王委員就防堵狂犬病疫情擴大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我國狂犬病疫情說明： 

(一)我國自民國 50 年起即為狂犬病非疫區，為加強防疫及預警，自 88 年起進行犬隻狂犬病

監測 7,266 件，以及自 97 年起監測蝙蝠 347 件，皆未檢出狂犬病病毒。 

(二)行政院農委會本（102）年 7 月確診鼬獾狂犬病疫情後，該會即與衛福部邀集相關部會成

立跨部會工作小組，22 個地方政府以視訊方式參與會議，並於本年 8 月 1 日成立「狂犬

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」，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總指揮，以加強跨部門溝通、加速防

治作為執行，並訂定三道疫情防線，包括「落實家犬家貓之動物疫苗接種」、「第一線

動物防疫人員獲得暴露前預防接種之保障」及「民眾遭動物抓咬傷後均能即時接受暴露

後處置」。 

二、目前防疫辦理情形： 

(一)衛福部於國內動物狂犬病疫情發生初期，已召開「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及感染


